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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流程及评审须知
一、开题报告会由评审小组组长主持，并参考按以下程序进行：
1.评审小组组长宣布报告会开始。
2.研究生采取PPT汇报和答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个人阐述时间不少于15分钟。
3.评审小组和其他出席者对《开题报告》中课题选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论文撰写计划等进行点评和提问，研究生回答问题，评审专家按照打分表进行打分。
4.考核专家提出综合评价，特别是对课题的新颖性给予明确说明，并填写《评分表》，经考核组讨论后，将评审组意见填入《开题报告》评审组意见一栏中，并需评审组组长签字确认。
5.评审组组长评议并宣布考核结果，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研究生可于1周内向所在学院申请重新考核。有严重异议者可向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出复议。
6.评审小组进行集体评议，给出评审意见、评定成绩等级，并在纸质《开题报告》上填写评审意见和成绩等级。
二、开题报告评审要求
开题报告评审按优秀（A）、良好（B）、合格（C）和不合格（D）四个等级评定成绩。其中，优秀比例不超过30%,其它无比例要求。
（一）具备下列条件者，开题报告成绩为合格及以上：
1.选题恰当，有一定的理论或应用价值，有较高的起点和一定的新意；
2.具有独立搜集和综合分析资料的基本能力，能掌握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动态，学术思想清晰；
3.研究方案基本可行，基本掌握技术关键，对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分析基本正确，开题条件基本具备；
4.有适当的前期实验工作；
5.研究工作计划安排合理，经费预算可行；
6.口头陈述流利、简练、并能较正确地回答专家的提问。
（二）有下列问题之一者，开题报告成绩为不合格：
1.选题不当，达不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要求；
2.选题明显与培养方向（学科）不符；
3.阅读的参考文献数量不足，水平不高，本人的综合分析能力较低；
4.研究方法简单，研究目标过低，不具创新性；技术路线错误，达不到预期目标；
5.没有前期探索实验；
6.口头表述混乱。
开题报告结果为合格以上者才算通过。开题通过者应根据开题报告评审小组的意见，对选题方案进行修改、补充，经导师审核后，方可正式进入论文工作阶段。
开题报告结果为不合格即为不通过。开题不通过者应根据评审小组的意见对开题报告进行全面修改，经本人申请、导师同意后，允许重新开题，需按照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程序重新进行开题。
